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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727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 2018-119 

可转债代码：113008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新项目名称：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 

 新项目投资总金额：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项目投资总金额3.42亿元，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项

目投资总金额7.56亿元，合计拟使用募集资金10.98亿元 

 上海电气拟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并全部使用自有资

金预先完成上述收购项目，待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议案经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以募集资金补充已投入的自有资金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涉及的收购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股东大会批准 

 针对剩余尚未明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14.51亿元募集资金（不包含相

关利息），上海电气正在积极进行考察和调研，待确定后将变更募投项

目的具体方案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电气”或“上市公司”）董事

会五届四次会议、监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分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增资上海电气投

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暨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关于增资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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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现就前述事项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上海电气（集团）总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390 号）核准，

上海电气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 416,088,765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

行价格为 7.21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2,999,999,995.65 元，减除发行承销费

用 14,999,999.98 元（含税）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984,999,995.67

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扣除发行承销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已

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汇入上市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滩支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专户内（账号 1001262129040525666）。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17)

第 968 号《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A 股）验资报告》。 

上述募集资金存放于上市公司开立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外

滩支行募集资金专户内。上海电气依据相关法规，对募集资金设立专用账户进行

管理，并与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2018 年 1 月 22 日，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四届五十九次会议、监事会四届三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由独立董事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上海电气使用不超过人民

币 20 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十二个月。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上海电气重组报告书中约定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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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报告书（修订稿）》中披露的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上海电气本次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共和新路新兴产业园区开发项目 181,530.00 105,500.00 

2 北内路创意产业园区改造项目 26,484.00 22,600.00 

3 金沙江支路科技创新园区改造项目 38,459.00 32,800.00 

4 
军工路工业研发设计和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

设项目 
137,029.00 116,600.00 

5 本次重组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 22,500.00 22,500.00 

合计 406,002.00 300,000.00 

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上海电气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已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未使用募集

资金金额 

1 共和新路新兴产业园区开发项目 181,530.00 105,500.00 - 105,500.00 

2 北内路创意产业园区改造项目 26,484.00 22,600.00 - 22,600.00 

3 金沙江支路科技创新园区改造项目 38,459.00 32,800.00 - 32,800.00 

4 
军工路工业研发设计和高端装备制

造基地建设项目 
137,029.00 116,600.00 - 116,600.00 

5 本次重组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 22,500.00 22,500.00 22,500.00 - 

合计 406,002.00 300,000.00 22,500.00 277,500.00 

注：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本次募集资金另已产生的利息收入 481.74 万元。 

（二）2018 年 10 月 22 日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2018 年 10 月 22 日，经上海电气董事会五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电气

不再将募集资金投入共和新路新兴产业园区开发项目、金沙江支路科技创新园区

改造项目及军工路工业研发设计和高端装备制造基地建设项目，涉及拟变更的募

集资金为 255,381.74 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

为准），其中募集资金 254,900.00 万元，募集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481.74 万元；

就该 3 个项目的变更，上海电气正在对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考察和调研，

待确定后将变更募投项目的具体方案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并及时

公告。“北内路创意产业园区改造项目”将根据项目内容定位报批和文创园区认

定情况进行变更，目前暂无法明确变更方案和变更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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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上海电气监事会五届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尚需提交

上海电气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此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和变更原因详见《上海电气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106）。 

三、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上述董事会决议及公告，上海电气拟不再将募集资金投入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涉及拟变更的募集资金为 255,381.74 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金额以

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并在积极对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考察

和调研。 

经过深入研究和反复论证，上海电气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3.42 亿元，通过

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投资”）收购东方园林集团

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园林”）与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台州宗泽”）持有的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太湖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 

上海电气本次拟使用募集资金 7.56 亿元收购东方园林与台州宗泽持有的宁

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海锋”）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此外，经 2018 年 11 月 16 日董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上海电气拟以

自有资金通过全资子公司电气投资预先完成上述收购项目，待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以募集资金补充已投入的自有资金。 

本次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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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 北内路创意产业园区改造项目 26,484.00 22,600.00 

2 本次重组相关税费及其他费用 22,500.00 22,500.00 

3 
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34,200.00 34,200.00 

4 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75,600.00 75,600.00 

- 
正在进行考察和调研、尚未明确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 
- 145,100.00 

合计 158,784.00 300,000.00 

四、变更的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1、收购项目概述 

电气投资拟以 3.42 亿元收购东方园林和台州宗泽共同持有的太湖公司共计

100%股权，收购完成后电气投资将成为太湖公司唯一股东。 

2、收购项目的背景与意义 

太湖公司是一家专门为综合处理工业高端危险废弃物而设立的项目公司，成

立于 1998 年 7 月 21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太湖公司于 2016 年开始实施企业整体搬迁改造，危废综合处置项目规划占

地 95.2 亩，建设厂房 25000 ㎡，年危废处置能力 3 万吨，拟处理的危废种类涵

盖 HW02-06、HW08-14、HW17、HW37-40、HW45 和 HW49，包括医药废物、

农药废物、废有机溶剂与含有机溶剂废物废物、精（蒸）馏残渣、染料、涂料废

物等。项目目前正处于建设期，预计 2019 年底投产试运营。 

太湖公司危废综合处置项目为高端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项目，是苏州及周边

地区制造业产业链的重要末端。苏州为我国经济最发达、工业危废年产量最高的

地区之一，原有的危废处理企业在环保达标和处理能力方面均已较难满足于地方

产废企业的处理需求。因此，太湖项目对当地工业区域及园区的达标排放、经济

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此次收购可助力于上海电气在危废处理领域积累业绩与经验，从而推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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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环保板块整体发展。 

3、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1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石艾帆 

成立日期 1998 年 07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吴江区松陵镇八坼区长青路 338 号 

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09703697203A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经营范围 

危险品运输[危险品 2 类 1 项、危险品 2 类 2 项、危险品 3 类、

危险品 4 类 1 项、危险品 4 类 2 项、危险品 4 类 3 项、危险品 5

类 1 项、危险品 5 类 2 项、危险品 8 类、危险品 9 类]（剧毒化

学品除外）焚烧处理工业废弃物（固体、液体）、处理生活废弃

物及集合利用；环保技术咨询服务；防治工业废弃物污染环境；

纸品及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拆解家用电器产品及废弃电子元器

件和零部件。 

经营期限 1998-07-21 至 无固定期限 

4、收购标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截至目前，太湖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东方园林为太湖公司控股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250.00 35.00% 

2 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9750.00 65.00% 

合计 15000.00 100.00% 

5、收购标的主营业务情况 

太湖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工业高端危险废弃物综合处置业务。 

6、收购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52425 号报告，太湖公司最近

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15,365,882.30 62,693,647.16 204,830,192.89 

流动资产 30,866,369.44 19,861,306.97 163,861,040.28 



7 

 

非流动资产 84,499,512.86 42,832,340.19 40,969,152.61 

负债总额 77,826,503.07 36,422,767.70 189,456,814.73 

流动负债 77,826,503.07 36,422,767.70 189,456,814.73 

非流动负债 - - - 

所有者权益 37,539,379.23 26,270,879.46 15,373,378.16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6,359,771.11 7,454,899.57 58,786,502.90 

营业利润 -1,228,854.42 26,675,737.65 -15,349,050.95 

利润总额 -1,229,211.33 15,178,394.63 -12,415,404.01 

净利润 -1,031,500.23 10,897,501.30 -10,070,830.93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377,883.50 119,939,024.50 28,965,881.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51,830.16 7,943,834.11 -8,569,093.0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300,000.00 -130,843,050.06 -19,524,025.94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73,946.66 -2,960,191.45 872,762.92 

7、收购对方基本情况 

（1）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伟杰 

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08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 3 号楼 C3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9A6G3B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环境污染设施运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营业期限 2017-12-08 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100%） 

（2）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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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学后巷 11-10-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4MA2AK9BG42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2017-09-21 至 9999-09-09 

股权结构 陆肃燕（90%），魏如江（10%） 

8、本次收购价格的确定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收购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18]第 0440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根据太湖公司危废

处置项目建成后的盈利能力，并基于太湖公司的危废处理资质、客户资源、内控

管理、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管理经验和实体资产等因素，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

估结果。即：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太

湖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45 亿元（目前相关评估结果已履行完专家

评审会程序，正在公示中，尚未完成评估备案程序，最终评估结果以经相关单位

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准）。 

本次收购拟以评估结果作为基础，经协议各方协商，并考虑各种调整因素，

确定太湖公司 100%股权的转让对价为 3.42 亿元，其中东方园林所持太湖公司 65%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2.223 亿元，台州宗泽所持太湖公司 35%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197 亿元。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经相关单位备案确认后的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

确定。 

9、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交易主体 

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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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 

（3）交易价格 

购买东方园林所持太湖公司 65%股权交易价格为 222,300,000 元；购买台州

宗泽所持太湖公司 35%股权交易价格为 119,700,000 元。 

（4）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以现金形式支付。 

1）对东方园林的交易价款分二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支付比例为东方园林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9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第二期支付比例为东方园林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2）对台州宗泽的交易价款分二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支付比例为台州宗泽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9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第二期支付比例为台州宗泽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5）协议生效 

1）东方园林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中电气投资与东方园林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自下

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本协议各方已经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所有授权及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政

府主管部门审批及股东会决议、履行相应的公司内部及外部程序等。 

2）台州宗泽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中电气投资与台州宗泽就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交易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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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实施： 

本协议各方已经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所有授权及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政

府主管部门审批及股东会决议、履行相应的公司内部及外部程序等。 

（6）付款条件 

1）对东方园林的付款条件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由电气投资分两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约定的本次交易实施的各项先决条件已经满足或

电气投资以书面方式予以豁免；标的股权转让、相关人员变更已经完成工商登记；

标的股权交割已按照相关约定完成。 

第二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目标公司已就目标项目取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意

见；由电气投资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了目标公司的审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目

标公司的实缴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7,090 万元。 

2）对台州宗泽的付款条件 

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由电气投资分两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协议约定的本次交易实施的各项先决条件已经满

足或电气投资以书面方式予以豁免；标的股权转让、相关人员变更已经完成工商

登记；标的股权交割已按照相关约定完成。 

第二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由电气投资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了目标公司的审

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目标公司的实缴资本不少于人民币 7,090 万元；电气投

资收到保证人提供的 11,970,000 元保证金（在目标公司已经就目标项目取得环境

保护部门颁发的与环评批复文件（文号：吴环建[2017]238 号）相对应的《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电气投资退还该等保证金及相应存款利

息）。 

（7）股权交割 

1）东方园林股权交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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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标的股权变更至电气投资名下的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基于标的股权

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电气投资享有和承担。 

交易相对方同意配合电气投资受让标的股权应在交割全部条件满足后的 1

个月内完成交割。 

2）台州宗泽股权交割 

自标的股权变更至电气投资名下的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基于标的股权

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电气投资享有和承担。 

交易相对方同意配合电气投资受让标的股权应在交割全部条件满足后的 1

个月内完成交割。 

（二）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 

1、收购项目概述 

电气投资拟以 7.56亿元收购东方园林和台州宗泽共同持有的宁波海锋 100%

股权，收购完成后电气投资将成为宁波海锋的唯一控股股东。 

2、收购项目的背景与意义 

宁波海锋是一家专业从事危险废弃物处理的环保产业企业，目前拥有两个子

项目（即综合处理项目及安全填埋场项目），该两个项目主要的业务包括危险废

弃物焚烧、物化处理，及安全填埋。 

宁波海锋的工业废弃物综合处理项目位于余姚区滨海新城兴业路北侧、建民

北路东侧，用地面积为 79,263 平方米，建筑面积 21,370.2 平方米。建设内容为

购置焚烧处理装置、余热利用系统、物化处理装置、环保辅助设施等设备，可年

处理 33,000 吨工业危险废弃物及 30,000 吨可物化类危险废物。 

宁波海锋的安全填埋场项目位于滨海新城兴业路北侧、曹一北路西侧，用地

面积：266,243 平方米，生产用房建筑面积 4,259 平方米。建设内容为新建一座

总库容 222.2 万立方米的工业危险废弃物安全填埋场、配套环保治理及其他辅助

设施，处置规模为 66,000 吨/年。项目分为两期建设，一期建设库容为 81.5 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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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二期库容为 140.7 万立方。 

宁波海锋的填埋部分计划于 2019年投产，焚烧和物化部分将于 2020年投产。

项目建设后，预计可处理的危废种类为：HW17-33、HW36、HW46-50，主要包

括表面处理废物、焚烧处理残渣、废催化剂、石棉废物等。 

本项目将使上海电气迅速进入我国工业水平最为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危废处

理的高端市场，助力上海电气环保板块业务持续发展。本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内

领先的单体填埋场，因此项目建设也得到了有关机构的大力支持。 

3、收购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2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石艾帆 

成立日期 2015 年 08 月 19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东北部临海地块(华鑫化纤以北) 

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81340518535G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环保技术的研发、咨询及相关的技术转让。”变更为“环保设备的

研发、设计；环保技术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工业

废弃物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危险废物

焚烧、物化处理和安全填埋；固废处理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废

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生产性废旧金属回收(危险废物回收除

外) ；环保装备的制造；环境污染防治工程设计、施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5-08-19 至 无固定期限 

4、收购标的的股权结构和控制关系 

截至目前，宁波海锋的股权结构如下，东方园林为宁波海锋控股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000.00 40.00% 

2 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15000.00 60.00% 

合计 25000.00 100.00% 

5、收购标的主营业务情况 

宁波海锋的主营业务为危险废弃物焚烧、物化处理，及安全填埋等危险废弃

物综合处置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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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收购标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信会师报字[2018]第 ZA52426 号报告，宁波海锋最近

两年及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8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214,564,315.05 183,886,288,79 146,233,594.97 

流动资产 16,804,312.00 16,353,089.63 133,013,519.97 

非流动资产 197,760,003.05 167,533,199,16 13,220,075.00 

负债总额 38,183,011.43 184,019,485.99 146,250,675.29 

流动负债 19,183,011.43 184,019,485.99 146,250,675.29 

非流动负债 19,000,000.00 -  -  

所有者权益 176,381,303.62 -133,197.20 -17,080.32 

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9,177,399.30 -15,064,343.93 -8,020.89 

利润总额 -9,177,399.30 -15,116,462.29 -8,020.89 

净利润 -9,161,901.97 -15,116,116.88 -8,020.89 

注：本项目尚处于建设中，预计于 2019 年建成、投入运营并产生营业收入。 

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8 年 1-8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1,030.03 33,191,862.96 132,995,607.11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558,230.61 -40,712,386.35 -133,000,0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00,000.00 15,000,000.00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4,957,200.58 7,479,476.61 -4,392.89 

7、收购对方基本情况 

（1）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90,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刘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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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17 年 12 月 08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5 号 3 号楼 C30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MA019A6G3B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环境污染设施运营。（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营业期限 2017-12-08 至 无固定期限 

股权结构 北京东方园林环境投资有限公司（100%） 

（2）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名称 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日期 2017 年 9 月 21 日 

注册地址 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福应街道学后巷 11-10-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1024MA2AK9BG42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 

营业期限 2017-09-21 至 9999-09-09 

股权结构 陆肃燕（90%），魏如江（10%） 

8、本次收购价格的确定 

上海申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本次收购出具了沪申威评报字[2018]第 0449

号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估，根据宁波海锋危废

处置项目建成后的盈利能力，并基于宁波海锋的危废处理资质、客户资源、内控

管理、核心技术、管理团队、管理经验和实体资产等因素，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

估结果。即：以 2018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在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宁

波海锋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9.18 亿元（目前相关评估结果已履行完专家

评审会程序，正在公示中，尚未完成评估备案程序，最终评估结果以经相关单位

备案的评估报告为准）。 

本次收购拟以评估结果作为基础，经协议各方协商，并考虑各种调整因素，

确定宁波海锋 100%股权的转让对价为 7.56 亿元。其中东方园林所持宁波海锋 60%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4.536 亿元，台州宗泽所持宁波海锋 40%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3.024 亿元。最终交易价格将根据经相关单位备案确认后的评估值并经各方协商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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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1）合同主体 

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 

苏州海锋笙环保投资有限公司 

海锋集团有限公司 

东方园林集团环保有限公司 

台州宗泽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 

（3）交易价格 

购买东方园林所持宁波海锋 6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453,600,000 元；购买台

州宗泽所持宁波海锋 4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302,400,000 元。 

（4）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 

本次交易以现金支付。 

对东方园林的交易价款分二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支付比例为东方园林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8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第二期支付比例为东方园林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2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对台州宗泽的交易价款分二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支付比例为台州宗泽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9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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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支付比例为台州宗泽所对应的交易价格的 10%，支付时间点为满足该

笔支付全部条件起的 5 个工作日内。 

（5）协议生效 

1）东方园林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中电气投资与东方园林环保的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

满足之日起实施： 

《股权质押合同》已解除，股权质押登记已经办理完成，且余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已出具了相应的股权质押注销登记凭证； 

本协议各方已经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所有授权及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政

府主管部门审批及股东会决议、履行相应的公司内部及外部程序等； 

2）台州宗泽交易实施的先决条件 

各方同意本次交易中电气投资与台州宗泽的交易自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满足

之日起实施： 

《股权质押合同》已解除，股权质押登记已经办理完成，且余姚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已出具了相应的股权质押注销登记凭证； 

本协议各方已经取得本次交易所需的所有授权及批准，包括但不限于取得政

府主管部门审批及股东会决议、履行相应的公司内部及外部程序等； 

（6）付款条件 

1）对东方园林付款条件 

东方园林环保因本次交易所获股权转让价款由电气投资分两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协议约定的本次交易实施的各项先决条件已经满

足或电气投资以书面方式予以豁免；标的股权转让、相关人员变更已经完成工商

登记；宁波海锋已经取得各贷款银行就本次交易出具的同意函。 

第二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宁波海锋已就安全填埋场项目及综合处理项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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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意见；由电气投资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了宁波海锋的审计报

告，该审计报告显示宁波海锋的实缴资本为 200,676,402.79 元。 

2）对台州宗泽付款条件 

台州宗泽因本次交易所获股权转让价款由电气投资分两期支付，其中： 

第一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协议约定的本次交易实施的各项先决条件已经满

足或电气投资以书面方式予以豁免；标的股权转让、相关人员变更已经完成工商

登记；宁波海锋已经取得各贷款银行就本次交易出具的同意函。 

第二期付款条件主要包括：由电气投资认可的审计机构出具了宁波海锋的审

计报告，该审计报告显示宁波海锋的实缴资本为 200,676,402.79 元；电气投资收

到保证人提供的 30,240,000 元保证金（在宁波海锋已经就目标项目取得环境保护

部门颁发的与相关环保审批文件（文号分别为余环建[2017]123 号以及余环建

[2017]129 号）对应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电气投资

退还该等保证金及相应存款利息）。 

（7）股权交割 

1）东方园林股权交割 

自标的股权变更至电气投资名下的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基于标的股权

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电气投资享有和承担。 

交易相对方同意配合电气投资受让标的股权应在交割全部条件满足后的 1

个月内完成交割。 

2）台州宗泽股权交割 

自标的股权变更至电气投资名下的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基于标的股权

的一切权利义务由电气投资享有和承担。 

交易相对方同意配合电气投资受让标的股权应在交割全部条件满足后的 1

个月内完成交割。 

五、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及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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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行性分析 

1、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全国危废市场长期利好 

根据多家行业研究咨询机构的预测，2018-2020 年国内工业危废产生量将保

持约 12.5%的复合年增长率，到 2020 年危废产出将超过 8,000 万吨。结合已公告

危废处理设施的能力和建设进度推算，危废处理率将从 2013 年的 75%低点，逐

步上升到 2020 年的 85%。换而言之，产生量和处理量抵减后，未来三年国内危

废处理还存在 1,000-1,300 万吨/年的缺口。 

（2）项目所在地危废处置市场空间较大 

受环保督察等监管趋严的影响，江苏省 2017 年危废产出量同比增长 37%至

509万吨，其中苏州无锡约占总产出量的42%。太湖公司主要服务于苏州吴江区，

且覆盖苏州周边甚至江浙沪长三角周边地带。以上要素均表明太湖项目潜在的市

场需求较大，危废处置行业在中长期都将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综上所述，太湖

危废项目建成后将是吴江区最大的危废处置项目之一，对于缓解当前周边地区危

废处置能力的压力意义重大。 

根据对当地市场的走访调研，当地危废的焚烧单价按照市场化方式定价，即

由处理方和产废方双方商议。苏州危废处置价格根据处理的难易程度，处理量的

不同，处理收费在 6,900 元至 7,350 元/吨的价格区间波动。以目前苏州市危废处

置厂的收费情况和太湖公司历史上焚烧处理订单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太湖公司未

来危废处置收费的保守估值单价为 7,000 元/吨。 

（3）项目具备技术领先性，投产后运营能力较强 

太湖项目采用了意大利赫拉环保的技术。项目核心处理装置为危险废弃物焚

烧生产线，而赫拉所采用的回转窑焚烧技术、烟气处理技术（SNCR 脱硝+急冷+

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湿法脱酸+烟气再热）都是先进的，与本案项

目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和管理水平相适应。本项目采用意大利赫拉环保的技术路

线及指标。根据排放参数显示，其处理排放的四个主要指标（氮氧化物、二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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硫、粉尘、二噁英）均优于国标排放标准。 

鉴于意大利赫拉环保担任的角色，技术路线及相关技术指标已定，且业主工

程师合同，整厂设备合同，以及焚烧线主设备合同已定并开始履约。本案建设总

承包事项中除了上述部分外，将由上海电气执行。上海电气体系内环保业务板块

对危废项目具备较多的项目经验及较强的运营能力，将充分保证项目建设完成后

的运营、维护及管理。 

2、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可行性分析 

（1）全国危废市场长期利好 

根据多家行业研究咨询机构的预测，2018-2020 年国内工业危废产生量将保

持约 12.5%的复合年增长率，到 2020 年危废产出将超过 8,000 万吨。结合已公告

危废处理设施的能力和建设进度推算，危废处理率将从 2013 年的 75%低点，逐

步上升到 2020 年的 85%。换而言之，产生量和处理量抵减后，未来三年国内危

废处理还存在 1,000-1,300 万吨/年的缺口。 

（2）项目所在地危废处置市场空间较大 

根据余姚区环保局 2015 年底对全区年生产 1 吨以上危险废物企业的调查及

统计，2015 年以来余姚区及周边地区内，新上工程项目所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

大约为 35 万吨/年。据宁波市政府环境公报，2017 年宁波市产生危废 102.9 万吨。

此外，根据调查显示，宁波海锋周边的宁波市 2 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嘉兴

市 1 个石化经济技术开发区，台州市 2 个医药化工区，绍兴市上虞化工园区等 6

个园区的近 70 家规模较大的企业和，统计数据显示，被统计企业所产危废中需

焚烧量约 78,760 吨/年，需填埋约 71,846 吨/年。综上所述，余姚及周边危废处置

需求能满足本项目公司的目标处理量。 

根据目前宁波地区危废处置厂的收费情况，焚烧处置单价大至在 4,500 元/

吨（含税）；填埋处置单价一般在 3,200 元/吨左右（含税）；物化处置单价一般在

3,000 元/吨左右（含税）。 

（3）项目具备技术领先性，投产后运营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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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采用了意大利赫拉环保的技术。项目核心处理装置为危险废弃物焚烧

生产线，而赫拉所采用的回转窑焚烧技术、烟气处理技术（SNCR 脱硝+急冷+

干法脱酸+活性炭喷射+布袋除尘+湿法脱酸+烟气再热）都是先进的，与本项目

建设规模、产品方案和管理水平相适应。且根据排放参数显示，其处理排放的四

个主要指标（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粉尘、二噁英）均优于国标排放标准。 

鉴于意大利赫拉环保担任的角色，技术路线及相关技术指标已定，且业主工

程师合同，整厂设备合同，以及焚烧线主设备合同已定并开始履约。本项目建设

总承包事项中除了上述部分外，将由上海电气执行。上海电气体系内环保业务板

块对危废项目具备较多的项目经验及较强的运营能力，将充分保证项目建设完成

后的运营、维护及管理。  

（二）风险提示 

1、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物处理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 

环保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行业，受到国家重点扶持。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大力扶持与推动环保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鼓励环保产业健康、快速发展，逐步建立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体系。太湖项目从

事的危废处理业务间接地受到了当前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未来相关政策如果发

生较大变化，或项目所在地发生与危废处理业务相关的重大规划调整，可能对公

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2）市场风险 

尽管商业尽调显示江苏危废处理需求较大，远超太湖公司的处理能力，出于

审慎性原则，考虑到市场行情的多样性、价格的波动性等因素，本项目仍应考虑

来料不足或价格波动的潜在风险。对此，在市场开拓方案设计要充分考虑危废来

料的多元化和充足率，尽量拓宽客户范围。同时，市场部门需要组建专门的市场

预测团队负责对市场容量、价格波动等因素做预期和把控。  

（3）收购整合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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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完成后，太湖公司将成为上海电气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环保板块

的布局进一步扩大，对危废行业的产业链投入得到进一步完善。随着环保板块业

务持续扩大，管理运营挑战加大，公司存在对业务、人员、资产、管理等方面的

整合风险。对此，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环保产业的管理水平，以适应资产扩张及业

务发展的速度。 

（4）取得生产经营资质风险 

太湖公司的一期工程目前已取得了项目立项备案、环评批复、社会稳定性评

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证等审批证照，正处

于建设期。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从事危险废物收集、贮存、

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因

此太湖公司正式投产及运营前需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

审批和资质证照，理论上存在取得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时间较长或无法取得危

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从而导致业务开展晚于预期或无法开展的风险。对此，太

湖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项目施工建设、试生产、环评验收、技术审查等

程序，确保满足取得未来经营期所必须的资质证照所需条件。 

2、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风险提示 

（1）政策风险 

环保行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行业，受到国家重点扶持。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大力扶持与推动环保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鼓励环保产业健康、快速发展，逐步建立规模化、现代化生产体系。宁波海锋从

事的危废处理业务间接地受到了当前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未来相关政策如果发

生较大变化，或项目所在地发生与危废处理业务相关的重大规划调整，可能对公

司经营造成一定影响。 

（2）市场风险 

尽管商业尽调显示宁波危废处理需求较大，远超宁波海锋的处理能力。出于

审慎性原则，考虑到市场行情的多样性、价格的波动性等因素，本项目仍应考虑

来料不足或价格波动的潜在风险。对此，在市场开拓方案设计要充分考虑余姚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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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来料的多元化和充足率，尽量拓宽客户范围。同时，市场部门需要组建专门的

市场预测团队负责对市场容量、价格波动等因素做预期和把控。 

（3）收购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宁波海锋将成为上海电气控股子公司，上海电气环保板块

的布局进一步扩大，对危废行业的产业链投入得到进一步完善。随着环保板块业

务持续扩大，管理运营挑战加大，公司存在对业务、人员、资产、管理等方面的

整合风险。对此，公司将进一步提升环保产业的管理水平，以适应资产扩张及业

务发展的速度。 

（4）取得生产经营资质风险 

宁波海锋的综合处理项目及安全填埋厂项目均已取得了项目立项备案、环评

批复、社会稳定性评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施工许可

证等审批证照，正处于建设期。根据《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从事危

险废物收集、贮存、处置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的规定，领取危险废

物经营许可证。”因此宁波海锋正式投产及运营前需取得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的审批和资质证照，理论上存在取得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时

间较长或无法取得危险废弃物经营许可证，从而导致业务开展晚于预期或无法开

展的风险。对此，宁波海锋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项目施工建设、试生产、环

评验收、技术审查等程序，确保满足取得未来经营期所必须的资质证照所需条件。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独立财务顾问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我们对《关于增资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

物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项目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进行了

审阅，未发现存在违反规定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议案中，公司向控

股股东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涉及拟变更的募

集资金为3.42亿元，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上述收购项目之股权收购价款，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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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以募集资

金补充投入的自有资金，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郑建华先生、朱斌先生均回避表决，公司

其余董事均同意本项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董事会

对本次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意

将上述关联交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放弃

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上述交易的投票权。 

我们对《关于增资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用于“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项目暨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进行了审阅，未发现存

在违反规定以及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本议案中，公司向控股股东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的投资项目发生变更，涉及拟变更的募集资金为7.56亿

元，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上述收购项目之股权收购价款，待收购暨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以募集资金补充投入的自

有资金，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上述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规定，关联董事郑建华先生、朱斌先生均回避表决，公司其余董事均同意

本项议案。本次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

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上述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应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

上对上述交易的投票权。”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核查后，认为： 

“同意公司对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增资4.3亿元，其中：以发行股份募集

的配套资金3.42亿元用以支付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吴江市太湖工业废弃

物处理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全部收购价款，以自有资金0.88亿元用以增资补充资

本金。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上述收购项目之股权收购价款，待收购暨变

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以募集资金补充投

入的自有资金。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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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公司对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增资8.05亿元，其中：以发行股份募集的

配套资金7.56亿元用以支付上海电气投资有限公司收购宁波海锋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全部收购价款，以自有资金0.49亿元用以增资补充资本金。同意公司

以自有资金预先支付上述收购项目之股权收购价款，待收购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相关议案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再以募集资金补充投入的自有资金。

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三）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上海电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项已经上海电气董事会五届四

次会议、监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关于同意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和决策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2、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收购股权中相关评估备案等程序尚未最

终完成，最终评估结果将以经国资管理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为准。 

3、该方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综上，本独立财务顾问对上海电气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事宜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决议； 

（二）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五届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本次拟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独立意见； 

（四）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变更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之核查意见； 

（五）相关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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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